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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履行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承诺事项的核查意见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融捷股份有限公司（原

名“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2014 年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对柯荣卿、融捷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捷投资”）及张长虹向公司申请终止履行重

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概述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3 年 1 月 28 日向公司发出的证监许可

〔2013〕59 号《关于核准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张长虹发行 15,108,973

股股份购买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 49%股权（以下简称“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融达锂业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融捷投资

和张长虹成为公司的股东。 

二、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情况及延期履行和修改补偿方式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1、业绩补偿承诺 

根据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8 日与融捷投资、张长虹（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交易对方对融达锂业 49%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的业绩承诺如下： 

 2012 年 6－12 月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标的资产净利润（万元） 223.63 315.02 220.35 5,012.80 

交易对方承诺，如标的资产在业绩补偿期间内每期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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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所列当期盈利预测净利润数的，交易对方将按盈利预测净利

润数与实际盈利数之间的差额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为（以下甲方指公司，乙方指融捷投资，丙方指张长虹）：若

标的资产在业绩补偿期间内每期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上述

所列当期盈利预测净利润数，则甲方在当年年报披露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计算

乙方和丙方当期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乙方和

丙方各自认购的股份总量；在逐期补偿的情况下，各期计算的补偿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甲方在股东大会通过回购议案后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乙方、丙方当期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乙方、丙方将在接

到通知后的 30 日内将该等数量的股份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转让给甲方，甲

方按规定回购后注销。若甲方股东大会未能通过回购议案，乙方、丙方应在接到

甲方通知后的 30 日内将等同于回购数量的股份赠送给甲方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在册的除乙方、丙方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占股权登记日扣

除乙方、丙方持有股份数后的甲方股本数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2、业绩补偿的补充承诺 

为体现对融达锂业和上市公司持续发展的信心，保护公司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融捷投资、张长虹及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柯荣卿自愿承诺对融达

锂业 49%股权对应的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的净利润承担补偿责任，

具体承诺内容为：柯荣卿、融捷投资、张长虹承诺融达锂业 49%股权对应的 2016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4,969.73 万元。若融达锂业

49%股权对应的 2016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低于当年 49%

股权对应的盈利预测净利润数的，低于部分由柯荣卿、融捷投资、张长虹以现金

方式承担补偿责任，其中，低于部分的 50%由柯荣卿承担补偿责任，低于部分的

另外 50%由融捷投资和张长虹共同承担补偿责任。 

（二）业绩承诺延期履行和修改补偿方式情况 

2014 年 5 月 11 日，公司与融捷投资、张长虹签订了《业绩补偿补充协议》，

对于标的资产的原盈利预测的 2014至2015年度的净利润，均往后顺延一年实现，

业绩补偿期间也对应往后顺延一年，补偿方式由股份补偿变更为现金。 

柯荣卿、融捷投资及张长虹基于《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于 2014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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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关于业绩补偿的补充承诺（二）》，对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关于业绩

补偿的补充承诺》的承诺内容进行调整，上述《关于业绩补偿的补充承诺》中业

绩承诺顺延一年履行。 

前述调整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关联董事柯荣卿回避表决）、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关联股东柯荣卿、融捷投资、张长虹将回避表决）。 

三、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申请终止情况 

融捷投资、张长虹申请终止履行《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补充协议》；

柯荣卿、融捷投资、张长虹申请终止履行《关于业绩补偿的补充承诺》及《关于

业绩补偿的补充承诺（二）》中有关承诺。 

四、履行的审批程序情况 

201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承

诺方申请终止履行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承诺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承诺方申

请终止履行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承诺的议案》，并发表了专项意见；相关议案

尚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核查意见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关联监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能实

施，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保荐机构认为：柯荣卿、融捷投资及张长虹向上市公司申请终止履行重大资

产重组业绩承诺事项相关议案履行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

要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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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履行重

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承诺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过  震             席红玉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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